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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印发天津市高校毕业生 
自主创业房租补贴申领办法的通知 

 

津人社局发〔2014〕107 号 

 
各区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天津市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房租补贴申领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14 年 12 月 29 日 
 



 

 — 108 — 

 

 

天津市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
房租补贴申领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，激发创业活

力，根据《市人力社保局市教委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促进普通高

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（津人社局发〔2014〕47

号）精神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高校毕业生，是指本市普通高等学校毕

业前 2 年和毕业后 5 年以内的人员（含在外地就读的具有本市户

籍的高校毕业生）。 

第三条  高校毕业生在本市租用经营场地从事个体经营或

创办企业（以下简称：创业者）可申请房租补贴。 

第四条  房租补贴依据创业者和招用人员数量，按照每人

10 平方米、每平方米每天补贴 1 元、最多不超过 60 平方米的标

准计算，最长补贴 24 个月。 

第五条  创业者领取营业执照后正常经营 1 个月以上的，可

申请房租补贴。 

第六条  房租补贴按照先缴后补的原则，实行按季度申请和

拨付。 

第七条  房租补贴申报、审核及拨付。 

（一）申报所需提供的材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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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《天津市高校毕业生创业企业房租补贴申请表》（一式

3 份，附件 1）、《天津市高校毕业生创业企业人员花名册》（一

式 3 份，附件 2）； 

2．创业者身份证复印件、毕业证书（学生证）原件及复印

件； 

3．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； 

4．用人单位与从业人员签订的劳动（聘用）合同复印件； 

5．经营场地证明、租房协议复印件。 

（二）申报、审核、拨付程序： 

在校学生直接向市创业指导中心申报；毕业生向企业生产

（经营）所在地区县人力社保部门提出房租补贴申请。市创业指

导中心或区县人力社保部门自接到企业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

内完成初审并填报《天津市高校毕业生创业企业房租补贴发放汇

总表》（附件 3），报市人力社保行政部门，市人力社保行政部门

自收到市创业指导中心或区县人力社保部门初审材料之日起 10

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，对符合条件的，于复核完毕之日起 5 个工

作日内拨付房租补贴。 

第八条  不符合申领房租补贴的情形。 

（一）使用自有房屋创业的； 

（二）创业者因各种原因在房租补贴享受期内停业、歇业的，

补贴至停业、歇业日止。 

第九条  各级人力社保部门应当加强对房租补贴工作的管

理与监督，对弄虚作假骗取补贴资金的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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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1．天津市高校毕业生创业企业房租补贴申请表 

      2．天津市高校毕业生创业企业人员花名册 

3．天津市高校毕业生创业企业房租补贴发放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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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天津市高校毕业生创业企业房租补贴申请表 
 

企业名称  

法人代表姓名  性

别  联系电话  

身份证号码  出生年月  

毕业学校  毕业时间  

学历  组织机构代

码证号码  

户籍住址  
工商注册登记

时间及注册地
 税务登 

记证号码  

经营地址  面积  

房屋租赁期限  总租金  

申请补贴期限  申请补贴额  

企业银行账号  开户银行全

称  

申请人签名： 
 
 

 
（盖章） 
年  月  日 

市创业中心或区县

人力社保局意见： 
 
 

（盖章） 
年  月  日 

市人力社保局意见：
 
 

 
（盖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

 

 — 112 — 

附件 2 

 

天津市高校毕业生创业企业人员花名册 
企业

名称 
 

序

号 姓名 性

别 
年

龄 身份证号码
职

务 

文

化

程

度 

毕业院

校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        
        
        

人员

情况

（公

司所

有非

兼职

的工

作人

员） 

        
 



  
—

 1
13

 —
 

附
件

3 

 

天
津

市
高

校
毕

业
生

创
业

企
业

房
租

补
贴

发
放

汇
总

表
 

申
报
单
位
（
盖
章
）
：

 

序 号
 

企
业
名
称

 
法

人
代

表

营
业

执
照

起
始

时
间

 

房
屋

租
赁

起
始

时
间

 

房 屋
 

租 赁
 

面 积
 

房
屋
月

 
租
金

 
（
元
）

 

补
贴

 
期
限

 
（
天

）

补 贴
 

人 数
 

补
贴

 
金

额
 

（
元

）

联
系

人
 

联
系
电
话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
